
浙江长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年报二次问询函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

贵公司 《关于对浙江长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二次问询函》 (公司

一部年报问询函 【zO"】 第 4⑾ 号)已收悉,我公司对年报问询函中关注的问

题回复如下 :

1、 关于短时间内向实际控制人收购又处呈子公司

⒛21年 6月 ,你公司取得原控股子公司浙江柔辰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柔展科技

”)股权,参与合并前后你公司与柔屐科技均受实际控制人唐德林

控制,你公司将此次交易作为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处理 (⒛⒉ 年 3月 差错更

正后 )。 你公司披露,本次收购完成后,柔震科技获得了项目资金、人才引进

等方面支持,相关技术取得实质突破。⒛” 年 5月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宁德新能源科技

”)以投前 gO,oo0万元估值入股柔望科技。⒛”

年 10月 ,你公司将持有柔戾科技 15%的股权出售给唐德林,此次交易采用收益

法对柔稷科技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⒛,000万元。前述收购及处王子

公司交易时间间隔短 、交易价差大 ,导致你公司形成股权处置投资收益

3,bH0。 侣 万元,并在合并层面对持有的柔展科技剩佘 15.09%股权按照公允价值

进行重新计旦,相应产生利得 3,s91。 m万元,累计对当期损益影响 7,000佘万

元。

前次问询回复中,关于对柔戾科技是否仅能实施暂时性控制等问题,你公

司未详细说明。

请你公司∶



(1)说明收购与处工柔屐科技股权交易是否构成-揽子交易或存在其他

利益安排,说明你公司在上述交易事项中承担的身份和责任,在较短时间内收

购柔殷科技后又出售其股权并获取大额投资收益的商业合理性,上述交易是否

系为你公司创造利润而安排,是否构成权益性交易弓结合柔疋科技融资获取、

人才引进、技术研发等各项财务和经营活动在收购前后的具体情况,说明出售

股权估值过程中考虑的各项因素在收购时点是否已能够合理预计 ;

(2)结合上述收购及出售股权交易前后柔展科技苴事会、高管团队架构

及人员调整、你公司在将柔疋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期间内实际参与其各项经

营、财务决策的方式及结果,详细说明你公司是否仅能对柔戾科技实施暂时性

控制 ;

(3)说明柔屐科技接受宁德新能源科技增资的启动时间、参与人员、谈

判过程及股权协议内容等情况,说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童监高或其他第三

方是否与宁德新能源科技签署对赌协议或其他特殊投资条款,宁德新能源科技

初始投资成本是否包含可变对价,对柔辰科技股权价值的评估是否考虑对赌协

议、可变对价等影响 ;

“)结合 2∞3年至今柔展科技实际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下游客户

认可皮、市场份颔、与下游企业合作模式、合作项目、合作内容及具体落地成

果等,说明评估结果与实际业绩及现金流情况是否匹配,评估结果是否可靠 ,

并说明持有的柔戾科技剩佘 15.09%股权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

(5)说明在同一控制下处置子公司的情形中,将处置标的账面价值与转

让对价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的合理性,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处理原则。

回复 :

(-)说明收购与处置柔震科技股杈交易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或存在其他

利益安排,说明你公司在上述交易事项中承担的身份和责任,在较短时间内收

购柔震科技后又出售其股权并获取大额投资收益的商业合理性,上述交易是否

系为你公司创造利润而安排,是否构成权益性交易;结合柔震科技融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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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引进、技术研发等各项财务和经营活动在收购前后的具体情况,说明出售

股权估值过程中考虑的各项因素在收购时点是否已能够合理预计

1、 说明收购与处置柔震科技股杈交易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或存在其他利

益安排,说明你公司在上述交易事项中承担的身份和责任,在较短时间内收购

柔震科技后又出售其股权并获取大额投资收益的商业合理性,上述交易是否系

为你公司创造利润而安排,是否构成权益性交易

(1)收购与处置柔震科技股权交易不存在一揽子交易

⒛21年 6月 5日 ,柔震科技召开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同意股

东焦鑫鹏将其持有的柔震科技 0.30%股权计 3.OO万元出资额以 0.⒛ 万元价格转

让给韩泽隆;同意股东蒋元锋将其持有的柔震科技 硐.50%股权计 4Os.OO万元出

资额以锕.8818万 元价格转让给长宇股份 ;同意股东徐寅初将其持有的柔震科技

1.50%股权计 15.OO万元出资额以 4.50万元价格转让给长宇股份;同意股东徐寅

初将其持有的柔震科技 1。TO%股权计 17.OO万元出资额以5.10万元价格转让韩泽

隆;同意股东严红亚将其持有的柔震科技 2.OO%股权计 ⒛,OO万 元出资额以 6.0O

万元价格转让韩泽隆;同意股东徐龙飞将其持有的柔震科技 1.OO%股权计 10.OO

万元出资额以 3.OO万元价格转让韩泽隆;同意股东姚晓峰将其持有的柔震科技

1.OO%股权计 10.OO万元出资额以 0.OO万 元价格转让韩泽隆,并分别签订 《股权

转让协议》。

柔震科技就上述变更内容修改了 《公司章程》,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受让的柔震科技 42,00%的 股权 ,其中 40,50%来 自于蒋元锋 (实际持股

人为唐德林 ),1.sO%来 自于徐寅初 (实际持股人为曾祥平 )。

⒛21年 6月 ,蒋元锋、徐寅初、严红亚与公司签订 《表决权委托协议》 ,

将其持有的柔震科技全部股份对应的全部表决权、召集权、提名和提案权、参

会权、监督建议权以及除收益权和股份转让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委

托给公司行使。

公司与蒋元锋、徐寅初之间的 《股权转让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 ,

均不存在后续交易安排,也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同时,公司与唐德林或其他



股东之间也未签订有关柔震科技股权交易或其他利益安排的协议。

⒛22年 10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⒛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拟转让柔震科技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公司经营

发展规划,公司将持有的柔震科技 15%的股权出售给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唐德林,交易金额 4,刀5.OO万元人民币。

⒛22年 11月 5日 ,柔震科技股东会审议,同意长宇股份将所持 15%股权计

2∞,3749%万元出资额以 4,刀5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唐德林,并签订 《股权转让协

议》,本次转让己于 ⒛22年 12月 21日 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公司与唐德林之间的 《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有关前序交易的内容 ,

也不涉及前序交易的其他安排。

综上,公司收购与处置柔震科技股权交易的两次与对手方之间的 《股权转

让协议》、收购时的 《表决权委托协议》均不存在一揽子或相关联的交易安排 ,

同时,公司与原实际控制人唐德林之间未签订有关柔震科技股权交易的其他协

议。因此 ,公司收购与处置柔震科技股权交易不构成一揽子交易,也不存在其

他利益安排。

(2)说明你公司在上述交易事项中承担的身份和责任 ,在较短时间内收

购柔震科技后又出售其股权并获取大额投资收益的商业合理性

①收购柔震科技股权时

公司收购柔震科技前,柔震科技主要从事相关新能源材料的理论研究、测

试验证、下游应用沟通等工作。当时,柔震科技拟大力推进与锂电池相关的复

合集流体项目,需要股权融资用以支持推进研发进程及后续的量产计划。

结合自身多年的薄膜行业经验,公司预计柔震科技研发的与锂电池相关的

复合集流体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因此,⒛21年 6月 公司决定收购柔震科

技。通过并购并控股柔震科技,公司能够加快在新兴领域的研究和产业化进度 ,

有助于研发集流体新产品、打开锂电池应用领域的新市场,开发新的盈利增长

点。



此时,公司以控股股东的身份对柔震科技进行投资与管理。

②出售柔震科技股权时

一方面,⒛22年公司开始筹划北交所上市,综合考虑到柔震科技研发投入

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公司本身的经营发展战略有所调整 ;另一方面,柔

震科技相关股东宁德科技提出柔震科技未来独立上市的规划和要求且公司实际

控制人唐德林看好新能源领域相关材料的未来发展前景,故 2u2年 12月 公司

参照市场评估价格,将柔震科技 15%股权转让给公司实际控制人唐德林,股权

转让后柔震科技成为公司参股联营企业 ,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公司出

售部分柔震科技股权,一方面可以使公司更聚焦于 自身经营发展及上市工作 ,

同时也提升了柔震科技未来独立上市的可行性。

在此过程中,公司从柔震科技的控股股东身份转变为柔震科技的参股股东 ,

也不再承担对其管理的责任。

公司在收购和出售柔震科技股权时的主要考量均为商业行为,不存在为获

取大额投资收益而进行收购和出售的目的和动机。

(3)上述交易是否系为你公司创造利润而安排,是否构成权益性交易 ;

根据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试行 )》 规定的上市标准财务条件 ,

诤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本次交易价格参照了上轮

融资估值并经评估机构评估,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为公司创造利润而安排。

公司本次股权处置交易系参照柔震科技就近一次无关联第三方宁德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融资估值并经评估机构评估 ,按照柔震科技的评估值双方在 自愿

平等的基础上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 ,交易作价公允,并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就该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

属于控股股东对公司无偿让渡利益。公司收购与处置柔震科技股权交易不构成

一揽子交易,均为正常商业行为,非为公司创造利润而安排,不构成权益性交

易。

2、 结合柔震科技融资获取、人才引进、技术研发等各项财务和经营活动

在收购前后的具体情况,说明出售股权估值过程中考虑的各项因素在收购时点



是否已能够合理预计

①柔震科技融资获取、人才引进、技术研发在收购前后的具体情况

融资获取方面,在公司 2m1年 6月 收购柔震科技股权前后 3个月内,柔震

科技获取的融资只有 自然人的小额资金 ,尚未获取除公司之外的机构融资;公

司收购柔震科技后,宁德科技按照投前估值 3亿元投资 35OO万元入股柔震科技。

人才引进方面,公司收购柔震科技前,人才引进主要体现在伽龙博士的加

盟 ,公司收购柔震科技后,以伽龙博士领衔的技术研发团队不断壮大。伽龙博

士主要从事先进电化学储能材料与器件的制备、设计以及基础理论研究与产业

化推广工作。团队主要成员对复合集流体产品及应用拥有深刻的理解和积累 ,

综合素质高,研发能力强。

技术研发层面,公司收购柔震科技前,柔震科技主要从事相关新能源材料

的理论研究、测试验证、下游应用沟通等工作,收购后主要体现在复合集流体

相关技术的研发上 ,积极进行专利储备,⒛21年提请了 5项发明专利的申请。

②出售股权估值过程中考虑的各项因素在收购时点是否己能够合理预计

公司收购柔震科技时,柔震科技尚处于研发过程中,未进行生产销售等其

他经营活动。

公司出售股权的估值,主要采用了收益法对柔震科技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

估,评估值 2.8亿元,在评估值的基础上,经股权转让双方协商,最终按柔震科

技公司整体估值 2.85亿元的价格对 15%的股权进行交易。

公司出售柔震科技股权时充分考虑了出售前柔震科技的股权估值,并对柔

震科技出售时点的企业价值进行了评估 ,以评估值为基础经协商确定交易对价 ,

定价依据合理。柔震科技技术研发主要 由伽龙博士领衔的技术研发团队负责 ,

因车用锂 电车技术参数要求较高、安全论证周期较长,在收购时点研发团队能

否成功研发出预计产品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控股柔震科技期间获取宁德新能源

科技的融资主要系 2Ⅱ2年 3月份柔震科技研发的产品小样获得宁德新能源研发

部的认可,经研发部引荐投资部进行的投资,宁德新能源科技投资柔震科技距

公司收购柔震科技约 11个月时间,公司在收购柔震科技时点时无法合理保证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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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产品能够获得宁德时代研发部的认可并推荐宁德时代投资部门对公司进行投

资。

(二 )结合上述收购及出售股权交易前后柔震科技董事会、高管团队架构

及人员调整、你公司在将柔震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期间内实际参与其各项经

营、财务决策的方式及结果,详细说明你公司是否仅能对柔震科技实施暂时性

控制

公司并非仅能对柔震科技实施暂时性控制,具体情况如下 :

1、 收购及出售股权交易前后柔震科技童事会、高管团队架构及人员调整

情况

(1)收购前后柔震科技董事会、高管团队架构及人员调整情况

在公司收购柔震科技之前,柔震科技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经理、监

事负责公司经营管理,由焦鑫鹏担任柔震科技执行董事、经理,伽龙担任柔震

科技监事。

在公司收购柔震科技之后,公司对柔震科技董事会、高管团队进行了调整 ,

⒛21年 9月 1日 ,柔震科技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经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以下

决议 :

1)解散原组织机构,设立董事会并选举第一属董事会,选举唐德林、曾祥

平、吴明忠、伽龙为柔震科技董事组成董事会。免去伽龙的监事职务,选举韩

泽隆为柔震科技监事。

2)同意修订并通过修订后公司章程。

同时,2Ⅱ 1年 9月 1日 ,柔震科技召开董事会,全体董事经充分讨论,一

致通过以下决议 :

1)选举唐德林为柔震科技董事长。

2)同意聘任焦鑫鹏为公司经理。

(2)出售股权后柔震科技董事会、高管团队架构及人员调整情况
7



出售股权后,公司对柔震科技董事会、高管团队进行了调整,⒛” 年 6月

25日 ,柔震科技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经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

1)同意减少董事一名,免去曾祥平的董事职务,柔震科技董事会由唐德林、

伽龙、吴明忠、郭维淼组成。维持柔震科技其余组织机构人员不变。经审查 ,

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

2)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未修改的其他条款继续有效。

2、 公司在将柔震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期间内实际参与其各项经营、财

务决策的方式及结果,详细说明你公司是否仅能对柔震科技实施暂时性控制

收购完成后 ,公司在将柔震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期间内,实际参与了柔

震科技各项经营、财务决策,对柔震科技财务管理实行集团统一管理,能够对

柔震科技进行有效控制,主要体现如下 :

(1)收购完成后公司通过行使股东会半数以上表决权对柔震科技进行有效

控制

收购完成后 ,公司在将柔震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期间内,公司直接和间

接持有柔震科技 50%以上的表决权,通过行使股东会半数以上表决权实际参与

了柔震科技各项主要经营、财务决策,能够对柔震科技重大经营活动实施有效

控制,在股东会层面,公司实际参与决策情况如下 :

序号 会议时间 会议形式
会议地

点
到会人员 审议内容 决策结果

l 2021/6/25 现场

柔震科

技会议

室

应到 9人 ,实到 9人 ,实到人员有

焦鑫鹏、蒋元锋、伽龙、徐寅初、

严红亚、徐龙飞、姚晓锋、韩泽

隆、浙江长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委派的代表曾祥平

1、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会改组的议案》 ;

2、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组织机构的议案》 ;

3、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通过

2021/8/12 现场

柔震科

技会议

室

应到 9人 ,实到 9人 ,实到人员有

浙江长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委派

的代表曾祥平、蒋元锋、伽龙、徐

寅初、严红亚、徐龙飞、姚晓锋、

韩泽隆、焦鑫鹏

1、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转让的议案》 ;

2、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徐燕华、范章宽、陈璐、

潘昭君为新股东的议案》。

审议通过

3 2021/8/12 现场

柔震科

技会议

室

应到 I2人 ,实到 12人 ,实到人员

有浙江长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委

派的代表曾祥平、蒋元锋、伽龙、

徐寅初、严红亚、徐龙飞、韩泽

隆、徐燕华、范章宽、陈璐、潘昭

君、焦鑫鹏

1、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的议案》 ;

2、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会改组的议案》 ;

3、 审议 《浙汪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组织机构的议案》 :

4、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地址的议案》 :

审议通过



5、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6、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4 2021/9/1 现场

柔震科

技会议

室

应到 12人 ,实到 12人 ,实到人员

有浙江长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委

派的代表曾祥平、蒋元锋、伽龙、

徐寅初、严红亚、徐龙飞、韩泽

隆、徐燕华、范章宽、陈璐、潘昭

君、焦鑫鹏

1、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组织机构调整设立董事会并选

举第一届董事会的议案》 ;

2、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通过

2022/3/30 现场

柔震科

技会议

室

应到 12人 ,实到 12人 ,实到人员

有浙江长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委

派的股东代表曾祥平、蒋元锋、伽

龙、徐寅初、严红亚、徐龙飞、韩

泽隆、徐燕华、范章宽、陈璐、潘

昭君、焦鑫鹏

1、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转让的议案》。
审议通过

6 2022/3/30 现场

柔震科

技会议

室

应到 13人 ,实到 13人 ,实到人员

有浙江长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委

派的股东代表曾祥平、海宁盈泰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的

股东代表焦鑫鹏、蒋元锋、伽龙、

徐寅初、严红亚、徐龙飞、韩泽

隆、徐燕华、范章宽、陈璐、潘昭

君、焦鑫鹏

1、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会改组的议案》 ;

2、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组织机构的议案》 ;

3、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通过

7 2022/4/10 现场

柔震科

技会议

室

应到 13方 ,实到 13方 ,实到人员

有浙江长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委

派的股东代表曾祥平、海宁盈泰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的

股东代表焦鑫鹏、蒋元锋、伽龙、

徐寅初、严红亚、徐龙飞、韩泽

隆、徐燕华、范章宽、陈璐、潘昭

君、焦鑫鹏

1、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为新股东的议案》。

审议通过

8 2022/5/6 现场

柔震科

技会议

室

应到 14方 ,实到 14方 ,实到人员

有浙江长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委

派的股东代表曾祥平、海宁盈泰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的

股东代表焦鑫鹏、蒋元锋、伽龙、

徐寅初、严红亚、徐龙飞、韩泽

隆、徐燕华、范章宽、陈璐、潘昭

君、焦鑫鹏、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委派的股东代表左允文

1、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的议案》 :

2、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会改组的议案》 :

3、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董事的议案》 ;

4、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股东未出资部分认缴期限

的议案》

5、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通过

2022/11/5 现场

柔震科

技会议

室

应到 14方 ,实到 14方 ,实到人员

有浙江长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委

派的股东代表曾祥平、海宁盈泰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的

股东代表焦鑫鹏、蒋元锋、伽龙、

徐寅初、严红亚、徐龙飞、韩泽

隆、徐燕华、范章宽、陈璐、潘昭

君、焦鑫鹏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委派的股东代表郭维淼

1、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转让的议案》。
审议通过

(2)收购完成后公司拥有柔震科技董事会半数以上席位,能够控制柔震科

技董事会相关决策



收购完成后,公司在将柔震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期间内,公司拥有柔震

科技董事会的多数席位,柔震科技董事会成员中半数以上成员为长宇股份董事

及管理层,公司对柔震科技董事会具有控制力,能够控制柔震科技的生产经营

决策,在董事会层面,代表公司的董事实际参与决策情况如下 :

收购完成后,公司在将柔震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期间内,公司对柔震科

技财务管理实行集团统一管理,将柔震科技的会计政策与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统

一,将柔震科技的资金管理、担保管理、投资管理、融资管理等纳入公司统一

的财务管理体系,通过定期沟通汇报、统一财务培训、定期审计等形式,及时、

有效地对控股子公司柔震科技财务方面事项进行管理、指导及监督。

综上,公司在将柔震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期间内,通过行使相关权力 ,

实际参与了柔震科技各项主要经营、财务决策,公司能够对柔震科技进行有效

控制,且实施控制的时间在一年以上,该控制并非暂时性控制。

(三)说明柔震科技接受宁德新能源科技增资的启动时间、参与人员、谈

判过程及股杈协议内容等倩况,说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或其他第三

方是否与宁德新能源科技签署对赌协议或其他特殊投资条款,宁德新能源科技

初始投资成本是否包含可变对价,对柔震科技股权价值的评估是否考虑对赌协

议、可变对价等影响

1、 柔震科技接受宁德新能源科技增资的启动时间、参与人员、谈判过程

及股权协议内容等倩况

(1)启动时间

柔震科技接受宁德新能源科技增资的启动时间在 2∞2年 4月 初,2u2年 4
10

序号 会议时间 会议形式

会

议

地

点

到会人员 审议内容

决策结果

1 2021/9/1 现场

柔

震

科

技

会

议

室

应到 4人 ,

实到 4人 ,

实到人员有

唐德林、曾

祥平、吴明

忠、伽龙

1、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

2、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聘任

公司经理的议案》 :

3、 审议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审查

董事长、经理任职资格的议案》。

审议通过

(3)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柔震科技的财务管理纳入统一的财务管理体系



月 18日 各方签署了 《增资协议》。

宁德新能源科技向柔震科技增资的背景主要系 2Ⅱ2年 3月 份,柔震科技研

发的产品小样获得宁德时代研发部的认可,经研发部引荐投资部进行的本次投

资。

(2)主要参与人员

主要参与人员包括柔震科技时任董事长唐德林、董事曾祥平、伽龙及宁德

新能源科技投资负责人。

(3)谈判过程

⒛22年 4月 初至 15日 ,谈判过程主要包括宁德新能源科技投资负责人就①

柔震科技的技术路径、研发现状、未来发展计划进行沟通了解;②柔震科技的

估值金额进行磋商;③ 《增资协议》中特殊条款如董事委派权、共同出售权、

反稀释权等进行确认与沟通。

(4)股权协议内容

宁德新能源科技投资柔震科技于 ⒛22年 4月 18日 签署了 《增资协议》,于

⒛22年 9月 13日 签署了 《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了投资人的特殊股东权利。

《增资协议》和 《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涉及的主要特殊股东权利包括董事委

派权、优先认购权、优先购买权、共同出售权、反稀释权、优先清算权、知情

权、检查权、最优惠投资人待遇、补偿及回购权。协议不存在对赌条款,宁德

新能源科技初始投资成本不包含可变对价。

对柔震科技股权价值的评估充分考虑了宁德新能源科技投资入股柔震科技

时的企业估值情况,因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或其他方与宁德新能源科技

签署的 《增资协议》、 《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未包含关于初始投资成本的可

变对价 ,故对柔震科技股权价值的评估无需考虑对赌协议、可变对价等对估值

的影响。

(四 )结合 ⒛
"年

至今柔震科技实际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下游客户

认可度、市场份额、与下游企业合作模式、合作项 目、合作 内容及具体落地成



果等,说明评估结果与实际业绩及现金流情况是否匹配,评估结果是否可靠 ,

并说明持有的柔震科技剩余 15。09%股权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1、 结合 2u3年至今柔震科技实际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下游客户认

可度、市场份额、与下游企业合作模式、合作项 目、合作内容及具体落地成果

等,说明评估结果与实际业绩及现金流情况是否匹配,评估结果是否可靠

(D20⒛年至今柔震科技实际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下游客户认可度、

市场份额、与下游企业合作模式、合作项 目、合作内容及具体落地成果等

⒛23年至今柔震科技实际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下游客户认可度、市

场份额、与下游企业合作模式、合作项 目、合作内容及具体落地成果如下 :

①实际经营情况

项 目进展方面:柔震科技在 ⒛23年 1月 引进 1800悬浮铝量产线;在 ⒛⒛

年 12月 引进 18OO贴辊铝量产线。同时,⒛23年柔震科技完成了
“
十四五

”
科

技部重点研发项 目
“
高端功能高智能材料

”
的中期验收。

人员发展方面 :⒛23年至今 ,柔震科技人员规模逐步壮大,公司员工 由

⒛22年 25名 ,扩充到目前 犯 名,其中硕士以上学历 7名 。

体系认证方面:⒛23年至今,柔震科技内部管理体系逐步完善,陆续通过

了 16%9、 QCOsO0OO等体系认证。

技术研发方面 :A、 ⒛23年至今,柔震科技解决了溅铝孔洞的技术难题 ,

解决大卷平整性等技术问题,单卷成品膜卷长已稳定到 ⒛OO米 以上 (同行一般

维持在 5000米 以内);B、 2∞3年至今,柔震科技新增申请了 78件专利,其中

发明 36件 ,实用新型 辊 件;⒛23年到今授权获得专利 ” 件,其中发明专利 3

件,实用新型 29件。⒛23年至今,柔震科技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增

强◇

②主要财务数据

⒛23年至今,柔震科技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

单位:万元
12



项 目
2023+12丿目31日

/20zs年 ⒈12月 (经审计)

2094+6月 30日

/zO"年 ⒈6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4,26029 5,114.08

净资产 1,94944 3,589.14

营业收入 27479 132.69

净利润 -2,343.20 -539.11

⒛23年度,一方面柔震科技引进了 1BO0悬浮铝量产线、18OO贴辊铝量产

线 ,固定资产投资较大;另一方面员工人数由⒛22年 5名 ,扩充到年末 sO名

左右,其中研发人员大幅增加。因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折旧及研发人员数量和

研发项 目增加引起的研发费用增长是导致 ⒛⒛ 年度净利润亏损较大的主要原因

③下游客户认可度及市场份额

⒛23年至今,柔震科技通过与头部电池企业的合作以及持续的技术创新 ,

已与大客户一起建立全套测试标准 ,并已通过大客户试产环节,具备量产出货

能力。下游客户认可度及市场份额情况详见
“
④与下游企业合作模式、合作项

目、合作内容及具体落地成果
”

。

④与下游企业合作模式、合作项 目、合作内容及具体落地成果

A、 合作伙伴:柔震科技与锂 电池头部企业就合作开发锂电池所需复合集

流体材料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开发协议 ;此外,柔震科技也与其他多家锂电池下

游应用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B、 合作模式:除了提供产品外 ,柔震科技还与下游客户合作开发锂 电池

所需复合集流体材料,为下游客户提供技术解决方案,这种模式有助于增强客

户粘性和市场竞争力。

C、 合作内容:锂电池复合集流体材料的研发、销售和技术解决方案。

D、 具体落地成果 :

⒛23年至今,柔震科技与 A公司、B公司签定合作协议,分别进入美国、

日本市场;签约客户数量 ⒛23年较 ⒛” 年翻了一反,客户群从 3C市场进入储

能、动力市场的开发,特别是半固态、固态电池的应用领域。



此外,⒛23年初以来 ,柔震科技完咸了
“
十四五

”
科技部重点研发项 目

“
高端功能高智能材料

”
的中期验收、获得 2u3年高工锂电

“
复合集流体行业

优质供应商
”

的奖项、浙江省创业团队、 “
创新嘉兴 ·精英引领计划

”
、 “

潮

城精英引领计划
”
等多项奖项或殊荣。

(2)说 明评估结果与实际业绩及现金流情况是否匹配,评估结果是否可靠

就柔震科技股权转让事项,⒛22年 10月 公司聘请了评估机构对柔震科技截

至 ⒛22年 8月 31日 的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根据公司聘请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 《浙江长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浙江柔震科技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评报 (2Ⅱ2)1-sl号 ),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收益法的评估净利润预测及企业 自由现金流量

预测与公司实际经营业绩及现金流的对比情况如下 :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月芝 2024年 1-6丿目

收益法评估净利润 278.06 2,476.23

实际诤利润 -2,343.20 -539.11

注 1:2咙3年度实际净利润数据经审计,2Ⅱ4年 ⒈6月 实际净利润数据未经审计 ;

注 ⒉ 2Ⅱ4年 ⒈6月 收益法评估净利润为 ⒛⒉ 年全年数据除以2计算得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月芰 ⒛24年 ⒈6月

收益法评估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1̄6,857.78 896.13

实际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3,035.90 -75692

注 ⒈ 2陇4年 ⒈6月 收益法评估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为⒛⒉年全年数据除以2计算得出。

柔震科技新型高安全锂离子电池复合集流体生产项 目原计划于 ⒛23年建成、

投产 ,由于外部条件及融资进度等综合因素影响,项 目实际建设进度晚于预期 ,

导致本次评估 2凼3年度、2m4年 ⒈6月 相关评估预测数据与实际业绩及现金流

情况存在差异。新型高安全锂离子电池复合集流体项 目主要解诀锂电池安全性

能问题,己经成为锂电发展方向的重中之重。因车用锂电池验证周期较长、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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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电池复合集流体项 目仍需日臻优化 ,柔震科技新型高安全锂离子电池复合

集流体生产项 目建设正在积极推进中。

⒛23年 12月 ,海宁市实业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海宁实

投
”

)、 海宁市洛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海宁洛溪

”)与柔震科技

及其股东签订 《增资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按照柔震科技投前 ω,OO0.OO万 元

的估值,海宁实投以增资的形式对柔震科技投资 1,OO0.OO万 元,海宁洛溪以增

资的形式对柔震科技投资 1,OO0.OO万元。本轮无关联第三方海宁实投和海宁洛

溪投资时点较公司处置长宇科技股权时点仅间隔了一年左右,柔震科技投资估

值进一步上升。

⒛23年度、2u4年 1-6月 柔震科技实际净利润低于收益法评估净利润预测 ,

公司实际自由现金流量合计优于企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综合 ⒛⒛ 年至今柔震

科技的研发成果、业务开拓及期间融资情况看,上述交易评估结果具有一定可

靠性。

2、 说明持有的柔震科技剩余 15。⒆%股权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对比柔震科技近期向海宁实投、海宁洛溪融资估值情况来看,⒛23年末公

司持有的柔震科技剩余 15.⒆%股权不存在重大减值迹象。

(五)说明在同一控制下处置子公司的情形中,将处置标的账面价值与转

让对价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的合理性,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处理原则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投资方因处置部分权益性投资等原因

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表时,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能

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应当改按权益法核算,并对

该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

对于剩余股权 ,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 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

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 ,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

公司自购买 日或合并 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

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 ,同时冲减商誉。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

收益等,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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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会计司编制的 《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

解析 (⒛24)》 第 乃 页
“
案例 1-“ 以取得自身杈益工具为对价处置子公司股权

的会计处理
”

的结论
“
综上所述,A公 司确认股权处置投资收益的金额取决于

双方协议价格的公允性,公允部分与处置股权相关净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

当期损益;协议价格中不公允的部分应界定为权益性交易,形成的利得或损失

应计入所有者权益,不影响当期损益。
”

公司本次股权处置交易系参照柔震科技就近一次无关联第三方宁德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融资估值并经评估机构评估 ,按照柔震科技的评估值双方在 自愿

平等的基础上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交易作价公允,并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就该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

属于控股股东对公司无偿让渡利益,不属于权益性交易。

因此,公司本次柔震科技股权处置交易,将处置标的账面价值与转让对价

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具有合理性,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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